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司法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00 24.00 24.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4.00 24.00 24.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紧紧围绕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强化诉讼监督，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结合执法办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以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为保障
，强化规范管理，注重办案效果，努力推动检察机关工作平稳健康发展，更好的为全县科学发展、平安藏区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目标为：1.牢牢把握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
一最高原则，确保检察工作正确政治方向；2.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积极投入平安德钦、法治德钦建设；3.牢牢把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一重要职责，努力营造
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4.牢牢把握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定位，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5.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政治责任，着力打造一支既政治
过硬又本领高强的检察队伍；6.牢牢把握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坚定不移推动检察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司法业务经费安排24万元，其中差旅费13万元已完成支出；印刷费5万元已完成支出；委托业务费6
万元已完成支出。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在审查期限内办结率 >= 95 % 95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 >= 95 % 95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022年11月底前项目整体支出进度 >= 100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针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提起的公益诉讼胜诉率或检察建议采纳率 >= 98 % 98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通过率 >= 100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特约检察员对检察工作的满意率 = 100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8.60 48.60 48.6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8.60 48.60 48.6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经费保障方法（试行）》的通知（
云财政法[2018]34号）、《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核定聘用制书记员数量的通知》（云检发政字[2018]24号）、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
院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高法[2018]47号）及《德钦
县人民检察院合同制书记员管理办法》文件精神规范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
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根据聘用制书记员人数、等级、经费保障总额等因素合理确定本单位聘用制书记员
薪酬标准，强化预算管理，严守财经纪律，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员经费，并确保全面、足额、按时保障聘用制书记员权益。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48.6，总计9人，4500元/月/人，已完成支付。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保障聘用制书记员工资足额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保障覆盖率 = 100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年终对聘用制书记员考核称职人员占比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及时率 = 100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政策的执行力 = 10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全院在职干警对聘用制书记员年度工作满意率 >= 95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特约检察员对聘用制书记员工作满意率 >= 95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7 1.57 1.57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7 1.57 1.57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着实事求是，勤俭节约的原则，紧紧围绕控制服装价格，保证服装质量，高质量，高效完成年度服装采购计划，保证人民检察院统一着装，维护国家的法治尊严。 服装经费1.57万元已完成支付。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装采购计划吻合率 >= 100 % 100 50.00 5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库存积压率 <= 5 % 9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实际服装采购价格与高检院规定价格接近比率 >= 95 % 9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检察服装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警对服装的满意程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检察系统第四批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00 15.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00 10.65 71.00

      上年结转资金 4.35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紧紧围绕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强化诉讼监督，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结合执法办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以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为保障
，强化规范管理，注重办案效果，努力推动检察机关工作平稳健康发展。

该项目是2022年检察系统第四批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其中10万元用于差旅费已完成支付，5
万元用于培训费，由于年底12月中期下达未有培训安排不能完成支付，产生结余4.35万元，已结转
2023年计划在6月份之前支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在审查期限内办结率 >= 95 % 95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 >= 95 % 95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底前项目整体支出进度 >= 100 % 71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采纳率或胜诉率 >= 98 % 98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通过率 = 100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特约检察员对检察工作的满意率 = 100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2.00 82.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2.00 82.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我院根据业务装备需求，细致研究，认真制定业务装备规划及年度实施计划，严格资产管理，对于固定资产，做到及时登记入账，台账记录详实准确，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严格
遵守固定资产采购程序，做到管理固定资产，用好固定资产，有计划增添固定资产，充分利用固定资产，为检察各项业务开展提供坚强保障。2022年度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
付经费，主要以业务装备为主，分别用于听证室建设62万元；设备购置20万元。

该项目是我院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费，主要以业务装备为主，分别用于听证室
建设62万元，设备购置20万元，都已完成支付。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新购业务装备全年故障天数 <= 5 天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新购业务装备配置计划执行率 = 100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整体支出完成时间 = 2022年11月 月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 5 年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全院检察干警对年度项目执行满意率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德钦县人民检察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绩效指标值数据来源：《德钦县人民检察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紧紧围绕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强化诉讼监督，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结合执法办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以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为保障
，强化规范管理，注重办案效果，努力推动检察机关工作平稳健康发展，更好的为全县科学发展、平安藏区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目标为：1.牢牢把握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
一最高原则，确保检察工作正确政治方向；2.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积极投入平安德钦、法治德钦建设；3.牢牢把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一重要职责，努力营造
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4.牢牢把握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定位，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5.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政治责任，着力打造一支既政治
过硬又本领高强的检察队伍；6.牢牢把握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坚定不移推动检察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该项目是我院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经费，用于移动办案平台设备采购25万元；
同步录音录像设备采购15万元，都已完成支付。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在审查期限内办结率 >= 95 % 95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装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采纳率或胜诉率 >= 98 % 98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通过率 = 100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特约检察员对检察工作的满意率 = 100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德钦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0.39 50.39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39 50.39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紧紧围绕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强化诉讼监督，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结合执法办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以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为保障
，强化规范管理，注重办案效果，努力推动检察机关工作平稳健康发展，更好的为全县科学发展、平安藏区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目标为：1.牢牢把握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
一最高原则，确保检察工作正确政治方向；2.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积极投入平安德钦、法治德钦建设；3.牢牢把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一重要职责，努力营造
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4.牢牢把握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定位，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5.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政治责任，着力打造一支既政治
过硬又本领高强的检察队伍；6.牢牢把握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坚定不移推动检察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该项目是我院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办案业务经费，用于物业管理费25万元；委托业务费
10万元；差旅费8万元，培训费7.39万元，都已完成支付。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在审查期限内办结率 >= 95 % 95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 >= 95 % 95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022年11月底前项目整体支出进度 >= 100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采纳率或胜诉率 >= 98 % 98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通过率 = 100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特约检察员对检察工作的满意率 = 100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